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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北市政府稅捐稽徵處 

113年度廉政會報暨維護會報會議紀錄 

壹、開會時間：113年 10月 28日（星期一）14時 30分 

貳、開會地點：本處 6樓會議室 

參、主席：黃處長育民 

肆、出（列）席單位及人員：詳如簽到表                 紀錄：黃盈慈 

伍、主席致詞： 

各位主管、各位同仁，大家好。今天召開一年一度的廉政會報及維護

會報，會議資料呈現政風室工作皆按照進度完成，今年的兩個專案稽

核大致上亦都有按規定處理，提出的改進事項再請業務單位辦理。另

外防範小額採購違反利衝計畫，係市府政風處特別訂定，適用對象主

要是主管人員，受影響人數雖不多，相關採購法規亦有約束，仍要注

意還是會有發生人員違反情形。本次會報不管是專案報告或輔導計

畫，透過會報轉達請各位落實執行及遵守。稽徵業務考核相關項目

中，稅務風紀亦是考核項目之一，請政風室多花心思獲得佳績，明年

考核時間已訂定，再請各業務單位包含政風室多一點用心，呈現出好

的表現。 

陸、秘書單位工作報告（詳會議資料） 

一、上次會議決議事項辦理情形(略) 

主席裁（指）示：4案皆解除列管。 

二、廉政工作報告(略) 

主席裁（指）示：洽悉，請大家遵照相關規定來辦理。 

柒、專案報告(詳會議資料) 

一、政風室-113年度稽核成果專題報告(略) 

（一）113年身心障礙者免徵使用牌照稅申請案件專案稽核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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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113 年度資訊使用管理(含應用戶役政資訊作業)暨電子化服務

平臺健保資料中介服務資訊安全稽核 

二、政風室-防範小額採購違反利衝法實地輔導專案計畫宣導(略) 

政風室補充：有關於小額採購利衝的部分，知名的案例係前臺北市

政府勞動局局長，以特支費向配偶開設的公司小額採購 4筆紅酒共 4

萬餘元，該公司因具備關係人身分，經監察院裁處新台幣 2 萬元，

而公職人員本人因違反利衝法第 12 條遭裁處 40 萬元，再請各位適

用利衝法的對象多加注意。 

捌、提案討論： 

一、提案一：為落實性別政策及提升會議品質，提案修正本處廉政會報

設置要點，提請討論（提案單位：政風室）。 

主席裁(指)示：過去委員任一性別比例係不少於三分之一，現行逐漸

提高至百分之四十，百分之四十的規定尚未以法律訂

定，近年為趨近性別平等無論中央或是本府皆逐年提

高各委員會的性別比，然而各機關屬性不同，實務上

有難操作的部分。本會報雖係例行性，惟有些政策係

透過本會報宣達，每個單位應該都要參加，而受限於

性別比例的部分則配合政策做一些彈性調整。 

決議：照案通過。 

二、提案二：為落實機關行政透明，請各單位全面檢視官網及市府相關

網頁業務公告資訊，提請討論（提案單位：政風室）。 

主席裁(指)示：上架本處官網的負責單位應檢視在不同網站的上架是

否一致，負責上架單位應做覆核，避免同樣的項目在

不同網站卻有相異的呈現，並在流程中設置一管制點

處理，把不一致的現象減少到最低，避免業務單位疏

忽，再請企服科處理並加強管制。 

決議：照案通過。 



3 

玖、臨時動議：無。 

拾、主席結論： 

前面有提到的本會報雖係例行性，惟有些政策係透過本會報宣達，請

各單位配合會報宣導事項確實轉達所屬。今年 7 月份政風室於處務會

議上簡報的防貪指引內容，小額詐領實務上偶爾會出現，至於違法瀆

職在稅務機關已經越來越少，新聞上偶爾會看到小額詐領的案例，希

望透過這樣宣導的方式，讓同仁瞭解有一些狀態會涉及違法的問題，

多作宣導讓同仁知道有不能觸碰的紅線。今天的會議就到此結束，謝

謝大家。 

拾壹、散會（15時 10分） 


